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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我国照明工程设计收费行为，维护发包人和设计人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在参照相关行业的收费标准并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中国照明学会研究制定了《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试行），现予以发布，请参照执行。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及时反馈给我

会。

附件：《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中国照明学会

2014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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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编制本收费标准的必要性

《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编制是为了规范照明工程设计收费

行为，维护发包人和设计人的合法权益，《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设项目的照明工程设计收费。

二、编制标准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主要参照

了国家发改委与建设部制定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 年修

订本）。

三、几点说明

1 本标准按照照明工程应用进行分类。

2 本标准中的农用照明主要指蔬菜大棚、花木大棚和植物培养温

室等建筑内用于植物生长的照明。

3 本标准中第 3 条仅针对具体照明工程的前期咨询与规划，不涉

及城市或区域的照明规划。

4 本标准中工程设计收费基价的计费额应包括照明工程实施所

涉及设备材料和人工，主要包括：光源灯具、开关及控制系统、必需

的安装支架、现场施工的管线（不包含土建预留部分）、安装调试费

（含脚手架、工具、水电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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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室内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第1 条 室内照明工程分为功能性照明和环境效果照明两类。

第2 条 室内照明工程设计工作分为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

第3 条 室内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是指设计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提供编制照明工程建设项目

前期规划咨询报告和投标方案设计文件、方案深化设计文件和初步设计文件（含专

业效果展示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施工图预算文件等服

务所收取的费用。

第4 条 室内照明工程设计收费采取按照工程建设项目建筑规模及复杂程度分档定额计费方

法计算收费。

第5 条 室内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 设计收费=投标方案费+设计收费基准价×(1±浮动幅度值)

2 设计收费基准价=基本设计收费+其他设计收费

3 基本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专项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第6 条 投标方案费是完成经发包人认可的中标方案设计文件的价格。在《照明工程设计投

标方案计价表》中查找确定。

室内照明工程设计投标方案计价表

第7 条 设计收费基准价

设计收费基准价是按照本收费标准计算出的设计基准收费额，由发包人和设计

人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协商确定照明工程设计收费合同额。

浮动幅度值系指因非工程技术因素并经设计人与发包人共同协商确定的设计收

费总额的合理浮动值，浮动幅度值不应大于20%。

2

序号 计费额（万元/每个场所） 场所照明类型

1 0 各类场所功能性照明

2 1.0
客房、高档办公室、小会议室、酒吧、电梯

厅

等场所的环境效果照明
3 2.0

大会议室、门厅、餐厅、展厅、报告厅、咖

啡

厅、休息厅、专卖店等场所的环境效果照明
4 3.0

总统套房、大宴会厅、多功能厅等场所的环

境

效果照明



序号 计费额（元/平方米） 2

场所规模 S（m ）

1 50 2

S≤200m

2 40 2 2

200m ＜S≤500m

3 30 2

500m ＜S

4 25 S=整栋建筑面积

第8 条 其他设计收费

其他设计收费是指根据照明工程专项设计实际需要或者发包人要求提供相关服

务收取的费用，包括总体规划设计费、主体设计协调费、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编制

费、施工图预算编制费、效果图制作费等。

第9 条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指在照明工程专项设计中提供编制实施方案、初步设计文件、

施工图设计文件收取的费用，并相应提供设计技术交底、解决施工图中的设计技术

问题、参加竣工验收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第10 条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是完成基本服务的价格。工程设计收费基价在《照明工程设计收

费基价表》中查找确定，计费额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插法确定工程设

计收费基价。

第11 条

室内照明工程设计收费基价表

第12 条 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

室内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为经过批准的照明工程建设项目深化设计方案概算中的安

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和联合试运转费之和。

第13 条 工程设计收费调整系数

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调整系数包括专项调整系数和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1 专项调整系数是对不同类型照明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差异进

行调整的系数。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专项调整系数在《工程设计收费专项调整系数

表》中查找确定。

室内照明工程设计收费专项调整系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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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照明工程类型 专项调整系数

1 功能性照明设计 1

2 环境效果照明设计 1.5



序号 照明类型
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0.8 1.0 1.3

1 功能性照明设计 短时停留场所
长时间视觉工作

与精细视觉工作
—

2 环境效果照明设计 —
商场、专卖店、

一

般餐饮场所

会议厅、多功能厅、

博展馆、美术馆、酒

店

2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是对同一类型不同照明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和

工作量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工程复杂程度在相应章节的《工

程复杂程度表》中查找确定。

工程复杂程度表

第14 条 单独委托前期咨询与可行性研究的，按照相应类型投标方案费收取。

第15 条 单独委托方案深化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按照其占基本服务设计工作量

的比例计算工程设计收费。各阶段工作量比例如下：

照明工程设计阶段工作量比例表

注：提供两个以上设计比选方案且达到深度要求的，从第三个比选方案起，每个方案按照方案设

计费的50%加收方案设计费。

第16 条 照明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设计人承担的，其中对建设项目

工程设计合理性和整体性负责的设计人，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5％加收主

体设计协调费。

第17 条 编制工程施工图预算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10％收取施工图预算编制

费。

第18 条 工程设计中采用设计人自有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其专利和专有技术收费由发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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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阶段 工作内容 工作量比例

方案深化设计

设计方案效果图（含主要场景模式的效果展

示）

造价估算

10～25%

初步设计

最终设计方案效果图（含不同场景模式的效果

展示）

照明设备选型表

控制设备选型表

设计概算

35～50%

施工图设计

施工说明

灯具安装平面图及安装大样图

配电管线平面图及系统图

控制原理图

40%



与设计人协商确定。

第19 条 境外照明工程项目需要按照境外设计程序和技术质量要求由境内设计人进行设计

的，工程设计收费由发包人与设计人根据实际发生的设计工作量，参照本标准协商

确定。

第20 条 由境外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需要境内设计人按照国家标准规范审核并签署确认意

见的，按照国际对等原则或者实际发生的工作量，协商确定审核确认费。

第21 条 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的标准份数，前期咨询与规划方案、深化设计方案分别为6 份，

施工图设计、非标准设备设计、施工图预算分别为8 份。发包人要求增加设计文件份

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印制设计文件工本费。

第22 条 其他服务收费，国家有收费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国家没有收费规定的，由发包

人与设计人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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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计费额（万元/每个场所） 照明工程类型

1 1.0 农用照明

2 3.0 体育比赛场地照明

3 2.0 演播室照明

4 5.0 舞台演艺照明

2 《专项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第1 条 专项照明工程分为农用照明、体育场地专项照明、舞台演艺专项照明三类。

第2 条 专项照明工程设计工作分为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

第3 条 专项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是指设计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提供编制照明工程建设项目

前期规划咨询报告和投标方案设计文件、方案深化设计文件和初步设计文件（含专

业效果展示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施工图预算文件等服

务所收取的费用。

第4 条 专项照明工程设计收费采取按照照明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分档定额计费方

法计算收费。

第5 条 专项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 设计收费=投标方案费+设计收费基准价×(1±浮动幅度值)

2 设计收费基准价=基本设计收费+其他设计收费

3 基本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专项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第6 条 投标方案费是完成经发包人认可的中标方案设计文件的价格。在《照明工程设计投

标方案计价表》中查找确定。

专项照明工程设计投标方案计价表

第7 条 设计收费基准价

设计收费基准价是按照本收费标准计算出的设计基准收费额，由发包人和设计

人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协商确定照明工程设计收费合同额。

浮动幅度值系指因非工程技术因素并经设计人与发包人共同协商确定的设计收

费总额的合理浮动值，浮动幅度值不应大于20%。

第8 条 其他设计收费

其他设计收费是指根据照明工程专项设计实际需要或者发包人要求提供相关服

务收取的费用，包括主体设计协调费、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编制费、施工图预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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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计费额（万元） 收费基价（万元）

1 50 9（18%）

2 100 15（15%）

3 200 24（12%）

4 300 30（10%）

5 500 40（8%）

6 800 56（7%）

7 1000 60（6%）

8 2000 100（5%）

制费、效果图制作费等。

第9 条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指在照明工程专项设计中提供编制实施方案、初步设计文件、

施工图设计文件收取的费用，并相应提供设计技术交底、解决施工图中的设计技术

问题、参加竣工验收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第10 条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是完成基本服务的价格。工程设计收费基价在《照明工程设计收

费基价表》中查找确定，计费额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插法确定工程设

计收费基价。

专项照明工程设计收费基价表

注：计费额超过2000 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4%的收费率计算收费基价。

第11 条 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

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为经过批准的照明工程建设项目深化设计方案概算中的安装工

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和联合试运转费之和。

第12 条 工程设计收费调整系数

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调整系数包括专项调整系数和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1 专项调整系数是对不同类型照明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差异进

行调整的系数。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专业调整系数在《工程设计收费专项调整系数

表》中查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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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照明工程类

型

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0.8 1.0 1.3

1 农用照明设计
捕鱼照明、蔬菜类养

殖和花卉养殖温室

观赏植物养殖温室、

实验育种温室
展览温室

2
体育比赛场地

照明设计

休闲娱乐场地、训练

馆、训练场

举办正式比赛的体

育

馆、游泳馆和体育场

有电视转播的多功

能

体育馆、游泳馆、综

合体育场
3

舞台及演艺照

明设计
音乐厅、露天场地 话剧、戏曲、演播室 歌剧、芭蕾舞

序号 照明工程类型 专项调整系数

1 农用照明设计 0.7

2 体育比赛场地照明设计 1.2

3 舞台及演艺照明设计 1.5

专项照明工程设计收费专项调整系数表

2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是对同一类型不同照明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和

工作量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工程复杂程度在相应章节的《工

程复杂程度表》中查找确定。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表

第13 条 单独委托前期咨询与可行性研究的，按照相应类型投标方案费收取。

第14 条 单独委托方案深化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按照其占基本服务设计工作量

的比例计算工程设计收费。各阶段工作量比例如下：

照明工程设计阶段工作量比例表

注：提供两个以上设计比选方案且达到深度要求的，从第三个比选方案起，每个方案按照方案设计费的

50%加收方案设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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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阶段 工作内容 工作量比例

方案深化设计

设计方案效果图（含主要场景模式的效果展

示）

造价估算

10～25%

初步设计

最终设计方案效果图（含不同场景模式的效果

展示）

照明设备选型表

控制设备选型表

设计概算

35～50%

施工图设计

施工说明

灯具安装平面图及安装大样图

配电管线平面图及系统图

控制原理图

40%



第15 条 照明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设计人承担的，其中对建设项目

工程设计合理性和整体性负责的设计人，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5％加收主

体设计协调费。

第16 条 编制工程施工图预算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10％收取施工图预算编制

费。

第17 条 工程设计中采用设计人自有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其专利和专有技术收费由发包人

与设计人协商确定。

第18 条 境外照明工程项目需要按照境外设计程序和技术质量要求由境内设计人进行设计

的，工程设计收费由发包人与设计人根据实际发生的设计工作量，参照本标准协商

确定。

第19 条 由境外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需要境内设计人按照国家标准规范审核并签署确认意

见的，按照国际对等原则或者实际发生的工作量，协商确定审核确认费。

第20 条 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的标准份数，前期咨询与规划方案、深化设计方案分别为6 份，

施工图设计、非标准设备设计、施工图预算分别为8 份。发包人要求增加设计文件份

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印制设计文件工本费。

第21 条 其他服务收费，国家有收费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国家没有收费规定的，由发包

人与设计人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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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计费额（万元） 照明工程类型

1 0 室外场地功能照明

2 2.0（每条道路） 道路照明

3 5.0（每个单体） 单体建筑、桥梁景观照明

4 2～3.0（每个单体） 建筑群景观照明

5 1～1.5（每个单体） 公园、庭院式建筑景观照明

3 《室外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第1 条 室外照明工程分为室外场地工作照明、道路照明、建筑景观照明、园林景观照明四

类。

第2 条 室外照明工程设计工作分为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

第3 条 室外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是指设计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提供编制照明工程建设项目

前期规划咨询报告和投标方案设计文件、方案深化设计文件和初步设计文件（含专

业效果展示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施工图预算文件等服

务所收取的费用。

第4 条 室外照明工程设计收费采取按照照明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分档定额计费方

法计算收费。

第5 条 室外照明工程设计收费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1 设计收费=投标方案费+设计收费基准价×(1±浮动幅度值)

2 设计收费基准价=基本设计收费+其他设计收费

3 基本设计收费=工程设计收费基价×专项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第6 条 投标方案费是完成经发包人认可的中标方案设计文件的价格。在《照明工程设计投

标方案计价表》中查找确定。

室外照明工程设计投标方案计价表

第7 条 设计收费基准价

设计收费基准价是按照本收费标准计算出的设计基准收费额，由发包人和设计

人根据实际情况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协商确定照明工程设计收费合同额。

浮动幅度值系指因非工程技术因素并经设计人与发包人共同协商确定的设计收

费总额的合理浮动值，浮动幅度值不应大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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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计费额（万元） 收费基价（万元）

1 50 9（18%）

2 100 15（15%）

3 200 24（12%）

4 300 30（10%）

5 500 40（8%）

6 800 56（7%）

7 1000 60（6%）

8 2000 100（5%）

9 5000 200（4%）

第8 条 其他设计收费

其他设计收费是指根据照明工程专项设计实际需要或者发包人要求提供相关服

务收取的费用，包括总体规划设计费、主体设计协调费、非标准设备设计文件编制

费、施工图预算编制费、效果图制作费等。

第9 条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指在照明工程专项设计中提供编制实施方案、初步设计文件、

施工图设计文件收取的费用，并相应提供设计技术交底、解决施工图中的设计技术

问题、参加竣工验收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第10 条 工程设计收费基价是完成基本服务的价格。工程设计收费基价在《照明工程设计收

费基价表》中查找确定，计费额处于两个数值区间的，采用直线内插法确定工程设

计收费基价。

室外照明工程设计收费基价表

注：计费额超过5000 万元的，以计费额乘以3.8%的收费率计算收费基价。

第11 条 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

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为经过批准的照明工程建设项目深化设计方案概算中的安

装工程费、设备与工器具购置费和联合试运转费之和。

第12 条 工程设计收费调整系数

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调整系数包括专项调整系数和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1 专项调整系数是对不同类型照明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和工作量差异进

行调整的系数。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专业调整系数在《工程设计收费专项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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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照明工程类

型

复杂程度调整系数

0.8 1.0 1.3

1
室外作业场地

照明设计

停车场、货运物流、

堆场、码头、工地

造船厂、加油站、

水处理厂、石化厂

—

2 道路照明设计 道路 隧道
交叉路口、高架路段、

立交桥

3
建筑物、构筑

物

景观照明设计

雕塑、城墙

轮廓照明

普通建筑物、桥梁

内透光照明、泛光照

明

地标建筑、古典建筑

超高建筑

建筑化景观照明

4

广场、公园、

庭

院式酒店景观

照明设计

硬质广场、河道
喷泉广场、公园及其

水体、山体
古典式园林

序号 照明工程类型 专项调整系数

1 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 0.7

2 道路照明设计 0.8

3 建筑物、构筑物景观照明设计 1.0

4 广场、园林景观照明设计 0.9

表》中查找确定。

室外照明工程设计收费专项调整系数表

2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是对同一类型不同照明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复杂程度和

工作量差异进行调整的系数。计算工程设计收费时，工程复杂程度在相应章节的《工

程复杂程度表》中查找确定。

工程复杂程度表

第13 条 单独委托前期咨询与可行性研究的，按照相应类型投标方案费收取。

第14 条 单独委托方案深化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按照其占基本服务设计工作量

的比例计算工程设计收费。各阶段工作量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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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阶段 工作内容 工作量比例

方案深化设计

设计方案效果图（含主要场景模式的效果展

示）

造价估算

10～25%

初步设计

最终设计方案效果图（含不同场景模式的效果

展示）

照明设备选型表

控制设备选型表

设计概算

35～50%

施工图设计

施工说明

灯具安装平面图及安装大样图

配电管线平面图及系统图

控制原理图

40%

照明工程设计阶段工作量比例表

注：提供两个以上设计比选方案且达到深度要求的，从第三个比选方案起，每个方案按照方案设

计费的50%加收方案设计费。

第15 条 照明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设计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设计人承担的，其中对建设项目

工程设计合理性和整体性负责的设计人，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5％加收主

体设计协调费。

第16 条 编制工程施工图预算的，按照该建设项目基本设计收费的10％收取施工图预算编制

费。

第17 条 工程设计中采用设计人自有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其专利和专有技术收费由发包人

与设计人协商确定。

第18 条 境外照明工程项目需要按照境外设计程序和技术质量要求由境内设计人进行设计

的，工程设计收费由发包人与设计人根据实际发生的设计工作量，参照本标准协商

确定。

第19 条 由境外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需要境内设计人按照国家标准规范审核并签署确认意

见的，按照国际对等原则或者实际发生的工作量，协商确定审核确认费。

第20 条 设计人提供设计文件的标准份数，前期咨询与规划方案、深化设计方案分别为6 份，

施工图设计、非标准设备设计、施工图预算分别为8 份。发包人要求增加设计文件份

数的，由发包人另行支付印制设计文件工本费。

第21 条 其他服务收费，国家有收费规定的，按照规定执行；国家没有收费规定的，由发包

人与设计人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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